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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宇车城”或

“本公司”）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决定收购江苏智临电气

科技有限公司（现名江苏北控智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临电气”）

55%股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 2017 年 11 月完成了工商变更，并向智临

电气五位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手方”）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对手方发送的《解除<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通知函》，

以公司未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为由，通知解除与我司签订的智临电气股权转让

合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合称“交易文件”）。 

经本公司核查，截至 2019 年 01 月 03 日，公司已向交易对手方支付第一期

收购价款 76,670,000.00 元，剩余待支付价款 306,680,000.00 元。因交易对手

方尚未妥善履行完毕相关业务并入及关联方注销事宜，公司已根据交易文件的约

定，暂停支付后续收购价款。 

为此，公司现已正式书面回函告知交易对手方：交易文件均合法有效，对双

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交易对手方无权单方解除。并已督促对方妥善履行交易文

件约定的相关义务。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交易对手方承诺智临电气 2017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000万元、9,000万元、12,000万元（以

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数”）。在补偿期限内每年智临电气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当

年实现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

核查，并由负责本公司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智临电气年度

审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盈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交易对手方应当根据专

项审核报告的结果承担补偿义务。如交易对手方未按约定支付补偿款，本公司有

权从收购价款中直接扣减。不足扣减的，交易对手方以其个人全部财产对上述补

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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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交易对手方未能履行其在交易文件项下的相关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

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应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

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交易对手方应当以其个

人全部财产承担赔偿责任。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1. 《解除<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通知函》 

2. 关于《解除<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通知函》之回复函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01月 03 日 

 




